
  长江流域承载着重要生态屏障和经

济动脉的使命， 承担着公众情感依托、

经济发展助力、 航道运输保障、 生态多

样性保持等多项功能。 今年 8 月， 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十二家中

央和国家机关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执法

司法工作协同 服务保障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加大

长江流域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执

法力度， 强化长江流域生态司法保护，

为执法司法工作协同提供了实质标准和

衔接机制。

由于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与结果

的双重复杂性， 重要江河保护的执法司

法协同就显得极为必要： 为逃避查处，

行为人会选择地处偏僻、 行政区划交界

等监管薄弱地带实施生态环境违法犯

罪； 污染长江流域造成的结果具有流动

性和扩散性， 生态破坏则影响生态功能

的整体性。 对此， 生态环境垂直管理改

革着力破解纵向维度存在的“九龙治

水” 困境， 而横向维度上跨行政区划协

同仍是实践中的棘手问题。 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协同保护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生态

环境协同保护中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和

刑事责任的实体与程序衔接， 亟需予以

厘清。

从三个维度明确生态环境

执法司法标准

行政违法性是生态环境犯罪成立的

前提。 生态环境犯罪均以违反国家规定

或违反某一领域的行政规范为构成要件

要素， 相关罪名规范采取“行政规范违

反+特定构成要件要素+加重要素” 的

罪状结构。 生态环境违法与犯罪的实体

对接不是简单在行政规范违反的基础上

叠加刑法加重要素， 而是前述两种要素

通过特定构成要件要素之重构使违法质

变为犯罪。 执法司法标准的明确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涉及三个维度。

一是， 行为要件维度， 需要统一执

法司法依据和尺度。 在执法中， 明确生

态环境行政违法要素与特定犯罪构成要

件要素的区别、 对诸多加重要素进行类

型化分析， 为行政违法案件移送刑事司

法提供可操作标准； 在司法中， 进行生

态环境行政规范违反评价时， 要采取

“行政违法且应罚” 标准作为刑事违法

评价的前提。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的陈某某

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中， 要解决“小

于最小网目尺寸的鳗苗网” 是否属于禁

用工具的问题。 禁用工具属于犯罪的行

政违法要素， 是确定刑事违法性的前

提。 为此， 检察机关组织专家论证认

为， 按照农业农村部的通告将小于最小

网目尺寸的网具认定为禁用工具和鳗苗

专项捕捞许可并不冲突， 因为后者是对

国家重点保护的经济苗种禁止捕捞的一

种例外， 二者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

系， 对无证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

具捕捞鳗苗行为以禁用工具进行刑事打

击并不影响持证捕捞渔民的合法性。 对

上述同类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犯罪行政

违法要素的认定标准要明确、 统一， 即

行政规范对特定种类水产资源的禁用工

具、 禁用方法等有特殊规定的， 本着保

护生态的实质解释原则， 优先适用特殊

规范。

二是， 证据使用维度。 长江流域幅

员辽阔， 长江干流和支流流经的区域广

大且密切关联。 长江流域污染案件呈现

出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特征， 破坏生态案

件则要求对生态进行不可分割式保护。

与此同时， 生态环境案件的证据具有易

灭失、 不可重复获取、 跨区域流转困难

等特点， 加剧了证据收集、 固定、 审查

和使用的难度。 这就需要纵向上多部门

联动、 横向上多领域协同， 实现专业技

术保障、 信息互通共享。

三是， 自由裁量维度， 要求在明确

违法与犯罪要件、 实现证据协同适用的

基础上， 在自由裁量范围内统一执法司

法尺度， 以实现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的类案同判。 要实现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执法司法的有效协同， 必须从事实、 证

据和裁量三个维度入手， 健全事实认定

和证据适用的跨行政区域协作机制， 实

现执法司法的标准统一。

法律责任归属本位的执法

司法衔接完善

对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人追究行

政责任、 刑事责任， 需通过对应的执

法、 司法程序实现。 执法、 司法程序的

衔接具有双向性： 一方面， 要将涉嫌犯

罪的生态环境行政违法案件依法移送刑

事司法； 另一方面， 司法机关撤销案件

或者作不起诉决定的， 要将案件反向移

送执法机关。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执法司

法衔接完善， 首先需解决跨行政区划管

辖问题。 一般而言， 生态环境违法案件

由违法行为发生地、 具有行政处罚权的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管辖； 生态环境犯罪

案件由犯罪地司法机关管辖。 尽管违法

行为发生地和犯罪地具有高度一致性，

但是上述行为地往往具有跨行政区划的

特征， 尤其是在生态环境行政违法案件

涉嫌违法需移送刑事司法时， 就需要指

定管辖。 依据长江流域的特点， 指定管

辖应注重系统治理、 整体保护， 贯彻落

实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的理念， 既要满足行政违法案件移送

刑事司法的程序要求， 亦要符合惩治违

法犯罪与恢复生态相结合的现实需求。

不同行政区划的生态环境执法机关

对同一行为违法程度和危害后果的评估

存在差异， 导致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模

糊、 行为性质认定产生分歧， 进而影响

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和司法处理。 鉴于

水资源性质属于流体， 自然属性多体现

为动态迁移。 因此， 污染物质一旦被排

放、 倾倒进入自然界的水体， 对长江流

域上、 下游造成的污染具有明显的地域

差异。 例如， 处于上游行政区划的执法

机关基于污染较轻的事实认为污染行为

属行政违法， 受到严重污染的下游行政

区划的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则认为该行

为涉嫌刑事犯罪， 案件应当移送刑事司

法。 对污染环境案件的指定管辖， 要实

事求是地分析水体上、 下游受到污染的

情况， 一般应优先指定处于下游的行政

区划对应的司法机关管辖， 以解决上游

轻污染、 下游重污染的流域污染争议难

题。 这有助于搜集污染环境违法犯罪的

证据， 亦有利于从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系

统治理层面做到责任追究与生态恢复有

机结合。 对破坏生态案件的指定管辖，

则要在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一体保护的

前提下， 关注指定管辖时系统治理、 整

体保护与专业化审判、 方便诉讼要素的

同等重要性。

民事、 行政与刑事责任的

协调适用

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强调民

事、 行政与刑事手段的多元治理和法律

责任的协调适用， 司法程序上注重刑事

诉讼与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的衔接。

生态环境保护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

的协调适用主要包括行政处罚中的资格

罚与刑事处罚中的资格刑、 行政拘留与

刑事自由刑以及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的

协调适用。

根据 2023 年 7 月施行的 《生态环

境行政处罚办法》，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已经依法作出的警告、 责令停产停业、

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件等行政处罚决

定， 在案件移送刑事司法后不停止执

行。 行政责任中的资格罚与刑事责任中

的资格刑没有重合或交叉， 因此二者在

本质上属并行关系。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责任追究中， 若对行为人予以行政拘

留， 后续经司法程序又对行为人判处自

由刑的， 应当对先在的行政拘留予以依

法折抵。

生态环境犯罪的罚金刑采取限额罚

金制或倍比罚金制， 其适用应与行政罚

款的科处相协调。 实践中存在行政罚款

的数额远高于刑事罚金的情形， 这会造

成法律责任协调性不足的问题。 在“先

行后刑” 的场合， 对行为人先给予行政

罚款， 若后续刑事罚金远低于行政罚

款， 则折抵后无法实现罚金的惩罚性；

同时， 虽然通过高额行政罚款能够有效

实现对行为人的金钱处罚， 但是罚金远

低于罚款的状况不符合比例原则， 且有

本末倒置之嫌。 在“先刑后行” 的场

合， 司法机关已经对行为人判处自由

刑、 罚金， 但仍有给予行政违法资格罚

必要的， 应由执法机关处理； 但是基于

一事不二罚的原则， 已经作为犯罪判处

罚金的不应再由执法机关处以行政罚

款。 生态环境犯罪的刑事罚金应高于行

政罚款的限额或倍比， 以体现刑罚处罚

的最严厉性、 实现罪刑相当。 依据生态

环境犯罪的分类， 需区别设置罚金刑的

科处方式： 污染环境犯罪宜优先考虑设

置限额罚金制， 例外适用倍比罚金制；

破坏生态犯罪则依据资源破坏情况的倍

数科处刑事罚金， 这有利于克服限额罚

金制中固定最高额过低的弊端。

生态环境保护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

的协调适用包括实体对接和程序衔接。

生态环境保护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实

体对接， 要在刑事责任追究时对行为人

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 赔偿责任等承

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予以充分考量， 将生

态环境修复、 赔偿情况作为量刑情节予

以从宽处理。 生态环境修复、 相关赔偿

适用的方式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司

法协同的重要议题。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成立后， 青浦、 吴江、

嘉善三地检法机关积极构建水生态司法

协同保护体系， 在三地检察机关联合办

理的太浦河跨流域水污染公益诉讼案

中， 探索了生态损害赔偿金和惩罚性赔

偿金用于示范区生态修复的新方式。

生态环境保护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

的程序衔接目前有三种模式。 “边刑边

民” 模式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及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为实现路径，

需重点考察该模式下刑民并行时归责原

则的适用。 “先民后刑” 模式着力于平

衡环境修复诉求与环境保护效率要求，

在有限情形下积极履行民事责任可成为

刑事责任减轻、 从轻甚至免除的理由。

“先刑后民” 模式中存在的民事责任追

究难问题， 宜协调好非刑罚措施与环境

损害修复性劳务代偿措施的关系， 制定

刑事责任追究与环境损害修复的协调方

案。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 “环境犯罪治理中法律责任的衔接

及实现研究” （项目号 22BFX173） 阶

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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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生态协同保护的法律责任衔接
侯艳芳

□ 生态环境违法与犯罪的实体对接不是简单在行政规范违反的基础上叠加刑

法加重要素， 而是前述两种要素通过特定构成要件要素之重构使违法质变

为犯罪。

□ 对污染环境案件的指定管辖， 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水体上、 下游受到污染的

情况， 一般应优先指定处于下游的行政区划对应的司法机关管辖， 以解决

上游轻污染、 下游重污染的流域污染争议难题。

□ 依据生态环境犯罪的分类， 需区别设置罚金刑的科处方式： 污染环境犯罪

宜优先考虑设置限额罚金制， 例外适用倍比罚金制； 破坏生态犯罪则依据

资源破坏情况的倍数科处刑事罚金。

□ 生态环境保护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实体对接， 要在刑事责任追究时对行

为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 赔偿责任等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予以充分考

量， 将生态环境修复、 赔偿情况作为量刑情节予以从宽处理。


